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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17 900913 股票简称：国新能源 国新B股 编号：2024-040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
为合营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山西普华燃气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是●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500万元。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9,322.11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山西普华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华燃气”）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山

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天然气”）于 2024年 7月 31日与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诚泰融资租赁”）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普华燃气与诚泰融资租赁签订的金额3,500万元，
期限5年的《售后回租赁合同》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500万元，担保方式为全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对方股东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按所持股比向山西天然气提供反担保，普华燃气以其自身拥有所有权的资产向山西天然气
提供反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召开了专门会议并审议通过；2024年5月16日，公司
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经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山西天然气为普华燃气提供
不超过7,000万元的担保额度。本次担保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
另行审议。

截至本公告日，普华燃气已使用公司担保额度3,500万元，剩余额度3,500万元。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普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斌
成立时间：2009年12月17日
住所：大同市开发区云州街1169号
经营范围：天然气开发利用项目投资；城镇天然气经营；销售天然气灶具、茶炉、锅炉、天然气利

用技术研发、工程设计与咨询服务（不含中介）；管道燃气、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储运、配送与销
售（热源使用）（以上国家禁止经营专项审批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山西天然气、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占比50%。
企业财务状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4,593.88万元；负债总额：18,566.36万元；净

资产：6,027.52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16,186.00万元；净利润：-1,669.38万元。
企业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资产总额：23,658.84万元；负债总额：17,815.31万元；净资

产：5,843.53万元；2024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4,092.22万元；净利润：-183.99万元。
（二）关联关系介绍
普华燃气为公司合营企业。其中：山西天然气出资5,500万元，占比50%；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出资5,500万元，占比5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普华燃气申请的3,500万元贷款业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在公司股东大会核准

的担保额度内为其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3,5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另一股东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按所持股比向山西天然气提供反担保，普
华燃气以其自身拥有所有权的资产向山西天然气提供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内，普华燃气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合营公司，

山西天然气所提供的担保行为基于开展公司业务之上，有利于普华燃气筹措资金，满足其业务发展
需要，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普华燃气另一股东中油金鸿华北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按其所持股比向山西天然气提供反担保，普华燃气以其自身拥有所有权的资产向
山西天然气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929,669,747.61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为334,950,000元，分别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24%和9.09%，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3306 证券简称：华懋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6
债券代码：113677 债券简称：华懋转债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2
2024/1/11~2025/1/10

1亿元~2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822,600股
1.79%

1.2299亿元
17.83元/股~23.4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11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回

购价格不超过4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12日和2024年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和《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2）。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自2024年6
月17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由不超过40.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39.81元/股（含）。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懋科技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822,6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326,094,151股的比例为1.79%，回购
成交的最高价为23.45元/股，最低价为17.8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22,989,461.76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1500 证券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9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21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5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51.06万股
0.16%

1,509.93万元
5.04元/股~6.0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
计划。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7.00元/

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
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0）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7.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
过人民币6.94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2024年7月6日披露的《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6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 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1%，购买的最高价为5.04元/股，最低价为5.04元/股，支付的金额为100,800元（不含佣金、过户费
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51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6%，购买的
最高价为 6.08元/股，最低价为 5.04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5,099,32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1519 证券简称：大智慧 公告编号：2024-035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暨股份回购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7
待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亿元~1.5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700,000股
0.18%

20,560,170元
5.20元/股~5.7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6日、2024年6月25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减少注册资
本。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9.65
元/股（含），回购实施期限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发布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
案》（公告编号：2024-021）和《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为切实推进提质增效重回报相关工作，2024年7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3,0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5%，购买的最高价为5.67元/股、
最低价为5.2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6,930,80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累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3,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8%，购买的最高价为5.76元/股、最低价为5.20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0,560,17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156 证券简称：养元饮品 公告编号：2024-026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12
2024年1月2日~2024年12月31日
500.00万股（含）~1,000.00万股（含）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84.6734万股

0.2250%
6,201.7026万元

21.13元/股~25.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养元饮品”）于2023年12月11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1月2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回购数量不低于 500.00万股（含）且不超过 1,000.00万股（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5.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本次回购股

份将全部依法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养元饮品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3）。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含）调整
为不超过人民币 23.40元/股（含），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为 2024年 6月 5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养元饮品关于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784,6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620%，购买的最高价为21.56元/股、最低价为21.2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814,553.40
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846,7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250%，购买
的最高价为25.00元/股、最低价为21.13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2,017,025.94元（不含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2024-040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28
2023/12/27~ 2024/12/26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42,900股

0.30%
1,305.83万元

14.76元/股~22.9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
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8.26元/股（含本数），回购的公司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2月28日、2023年12月30日、2024年5月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3-065）、《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7）、《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0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8%，购买的最高价为16.02元/股、最低价为14.76元/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3,087,934.28元（不含
交易费用）。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742,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0%，

购买的最高价为22.97元/股、最低价为14.7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3,058,321.46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上述股份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3272 证券简称：联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5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7，由董事长卜晓华先生提议
2024年2月8日~2025年2月7日

2,5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71,953股
2.00%

2,347.8837万元
8.62元/股~12.9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7日，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82元/股（含），回购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经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后，上述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3.82元/股（含）调
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3.67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于2024年7月15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2024年2月20日和2024年7月10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方案暨推进“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5）和《浙江联翔智能
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2,071,95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03,627,000股的比例为2.0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2.99元/
股，最低价为8.6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3,478,837元（不含交易费用）。

以上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275 证券简称：众辰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5
上海众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7
2024年2月27日~2025年2月26日

3,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17,839股
0.1464%

649.0302万元
28.26元/股~32.6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众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2.5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内，回购
的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7日、2024年2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众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3）、《上海众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4）。

2024年6月28日，公司完成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本次回购方案规定，公司本次实施权益分派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52.5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52.36元/股，除前述调整外，回购方案的其他事
项均无变化。本次回购计划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17,8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464%。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32.62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28.26元/股，已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6,490,302.15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众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517 证券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24-051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7，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樊崇先生提议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00万元~4,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60.83万股
1.18%

2,000.33万元
11.05元/股~13.6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4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

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以及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45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7日和2024年2月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冠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08）和《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1,608,275股，占公司总股本136,613,184股的比例为1.1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3.60元/股，最
低价为11.0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03,275.0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646 证券简称：逸飞激光 公告编号：2024-041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5
2024/2/2~2025/2/1

60,000,000元~12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307,830股
1.37%

36,320,660.86元
23.38元/股~32.4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
（含）的自有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48.75元/股（含）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拟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若公司未能以本
次回购的股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
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次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

行。回购股份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5日、2024年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逸飞激光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02）《逸飞激光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05）。

因公司已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
过人民币 48.75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48.42元/股（含）。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0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逸飞激光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7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27,825股，
占公司总股本95,162,608股的比例为0.2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9.15元/股，最低价为25.96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344,753.25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1,307,830股，占公司总股本95,162,608股的比例为1.37%（比例数据系四舍五入），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32.46元/股，最低价为23.3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6,320,660.86元（不含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688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41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15
2023年12月15日~2024年12月14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2,818,300股
0.5203%

10,661.80万元
25.03元/股~87.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
过130元/股（含本数），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即2023年12月15日至2024年12月14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0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临2023-084）。

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经实施完毕，本次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130元/股（含本数）调整
为不超过 82.91元/股（含本数）。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后，预计可回购股份总数约为 120.61万股至
241.2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0.4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0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及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4-03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0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328,8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比例为 0.245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6.51元/股、最低价为 25.0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34,757,914.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截至2024年0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股份2,818,3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52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87.00元/股、最
低价为25.0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06,617,967.91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231 证券简称：隆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0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27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467,899股
2.6201%

10,436.0551万元
13.18元/股~17.9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4 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本次回购股份公司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3.83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0日和2024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9）。

因公司已实施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3.83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3.71 元/股（含），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467,899股，占公司总股本246,857,143股的比例为2.620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7.95元/股，最低价为13.1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04,360,551.4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503 证券简称：聚和材料 公告编号：2024-067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17
2024/7/15~2024/10/14

15,000万元~3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2.2074万股

0.1331%
906.8752万元

26.92元/股~28.3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7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和自

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回购股份，回购股份在用于维护公司

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具体实施方案由公司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审议通过后执行。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出售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出售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法律法规对相

关政策作调整，则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7.99元/股，回购的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含），其中超募资金不超过 15,000万元。

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7月1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常州聚和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322,074股，占公司总股本242,033,643股的比例为0.133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8.35元/股、

最低价为26.9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068,752.4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2024-078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一的柯康保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8,192,742股，占公司总股本股的15.65%。
●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之一的柯康保先生累计质押8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64%,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8.82%。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4年7月31日获悉控股股东之一的柯康保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补充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柯康保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

是

-

本次质押股数

6,000,000
6,000,000

是否为限售股

否

-

是否补充质押

是

是

质押起始日

2024年7月30日

-

质押到期日

2024年12月24日

-

质权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

3.37
3.3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0.53
0.53

质押融资资金用
途

个人用途

-
2、本次被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用于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柯云峰
柯金龙
柯康保
柯 舟
邹朝珠
梁小玲
柯秀容
王春婵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42,591,847
229,631,849
178,192,742
41,011,200
10,382,045
9,822,243
9,704,736
8,032,320

729,368,982

持股比例(%)

21.3
20.16
15.65
3.6
0.91
0.86
0.85
0.71
64.04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押数量（股）

0
75,842,144
81,000,000
14,000,000

0
0
0
0

170,842,144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0
75,842,144
87,000,000
14,000,000

0
0
0
0

176,842,144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

0
33.03
48.82
34.14
0
0
0
0

24.25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

0
6.66
7.64
1.23
0
0
0
0

15.5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股）

0
0
0
0
0
0
0
0
0

已质押股份中冻
结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中限
售股份数量（股）

0
0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中
冻结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注：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月2日


